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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宁波捷力克化工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届满

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绍兴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斯美”或“公司”）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214号)

的有关规定以及与业绩承诺方胡勇、章辉、上海俸通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上海俸通”）、上海楚通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

楚通”）签署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

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公司管理层编制了《绍兴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对宁波捷力克化工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届满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一、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上海俸通和上海楚通支付现金购买宁波捷力克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力克”或“标的公司”）80%股权。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情况

重组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23 年、2024 年及 2025 年，上海俸通、上海楚通捷、胡

勇及章辉承诺捷力克于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拟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000.00万元、3,500.00

万元、4,000.00 万元。公司应当于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4个月内聘请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

核意见/鉴证报告，以核实捷力克在业绩承诺期内业绩实现情况。

（二）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1、业绩补偿

如捷力克在业绩承诺期限内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累计承诺预测净利润的，

则业绩承诺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后按照下列规定的公式计算所得向公司进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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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补偿：

①捷力克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预测净利润的差额不高于 10%（包括本数）

的，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补偿现金金额＝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预测净利润-业绩承诺

期内累计实现净利润；

②捷力克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差额超过 10%（不包括本数）的，

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补偿现金金额＝（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预测净利润-业绩承诺期

内累计实现净利润）÷承诺预测净利润总和×标的股权交易价格。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绍兴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宁波捷力克化工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容诚专字

[2026]200Z0432 号）、《绍兴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捷力克化工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5]200Z0352 号）和《绍兴贝斯美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捷力克化工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

核报告》（容诚专字[2024]200Z0246号），捷力克 2023 年度-2025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

况如下所示（净利润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计算）：

单位：万元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承诺净利润 3,000.00 3,500.00 4,000.00

实际净利润 3,573.14 3,421.70 5,892.54

承诺完成率（%） 119.10 97.76 147.31

捷力克 2023 年度-2025 年度经审核的累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3-2025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

润

2023-2025 年度累计实际净利

润
承诺完成率（%）

10,500.00 12,887.38 122.74

如上表，经审核的 2023-2025年度捷力克累计完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净利润为 12,887.38万元，业绩完成率为 122.74%。

2、资产减值测试及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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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捷力克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如捷力克股权业绩承诺期期末减

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方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应支付的补偿金额，则业绩承诺方应当另行以

现金方式进行减值补偿。业绩承诺方应支付的减值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承诺方应支付的减值补偿金额=捷力克股权业绩承诺期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

方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应支付的补偿金额

上述捷力克股权业绩承诺期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作价评估值减去业绩承诺

期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如少于 0，以 0计算）并扣除业绩承诺期内标的资产股东

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后的金额。

三、减值测试过程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标的公司 2023年度-2025年度三年业绩承诺补偿期满，

公司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减值测试：

（一）公司已聘请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捷力克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评估，并由其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出具华亚正信评报字

[2026]第 A16-0006 号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所载于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捷力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结果为 57,805.25万元。

（二）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公司已向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履行了以下

工作：

1、已充分告知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

保证本期评估结果和中水致远评报字［2023］第 020512 号《资产评估报告》结果可比，

需要确保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3、对比两次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评估方法、评估假设及重要评估参数等是否存在重

大不一致。

本次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与中水致远评报字［2023］第

020512号《资产评估报告》均采用了收益法，在评估假设以及评估重要参数如折现率、

预测收入、预测毛利率等方面不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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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两次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四、减值测试结论

经测试，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的宁波捷力克化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为 57,805.25 万元，本公司持有捷力克化工有限公司 100.00%的股权价值为

57,805.25 万元，收购标的资产 100.00%股权价值为 57,805.25 万元，大于支付现金购

买的标的资产 100.00%的股权价值 43,500.00 万元，收购标的资产 100.00%股权未发生

减值。

五、本报告的审议批准

本报告内容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6年 4月 20日审议通过。

绍兴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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